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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权力事项清单

事项类别
序

号
事项

页

码
操作流程

一、行政许可

1
教师资格认定

9

2
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

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审

批

10



2

3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延续行

政许可的有效期审批

11

4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的正式

设立
13

5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的筹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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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的分立

19

7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的合并 22

8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举办者

的变更
25

9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名称的

变更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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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类别的

变更
29

11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层次的

变更
32

12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地址的

变更
33

13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终止审

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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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校车使用许可

37

二、行政给付 15

学生资助
38

三、行政奖励

16 对各类优秀学生的奖励 39

17
对发展教育事业做出突出

贡献的奖励
40

四、其他行政权力 18 对学生申诉作出的处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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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对教师申诉作出的处理

43

20 民办学校年检 44

21 幼儿园年检 45

五、公共服务 22 教育办幼儿园入园报名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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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不找关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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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务服务窗口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1 教育政务服务窗口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

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社会事务专区综合窗

口

024-2982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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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办事业务指南

一、行政许可

1.教师资格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 年 10 月 31 日主席令第 15 号，

2009 年 8 月 27 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中小学教师资格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1.1 需提供要件

①1寸免冠照片一张（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②居住证延期证明（政府部门核发）

③居住证（政府部门核发）

④学生证（政府部门核发）

⑤居民户口簿（政府部门核发）

1.2 办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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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务

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1.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

可拨打024-29829962咨询。

2.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四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批准招收适龄儿童、少年进行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应

当保证所招收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

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2.1 需提供要件

1 申办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 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 资金资产情况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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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资报告(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5 校舍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6 拟任教师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7 拟任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

发）

8 拟任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

发）

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http://zwfw.shenyang.gov.cn/

2.3 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

2.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024-29829962咨询。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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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

教育的学校延续行政许可的有效期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

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

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

或者备案手续。

3.1 需提供要件

①延续行政许可有效期的申请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②学校理事会（董事会）决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③办学许可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务

中心1楼D区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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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3.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024-29829962咨询。

4.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

教育的学校的正式设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

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

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

或者备案手续。

4.1 需提供要件

1 正式设立申请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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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章程（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 首届理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4 首届理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

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5 监事会（监事）成员名单（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6 监事会（监事）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

政府部门核发）

7 拟任法定代表人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8 拟任校长（园长）、教职工、财务人员登记表（资料来源：申

请人自备）

9 拟任校长（园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

府部门核发）

10 拟任校长（园长）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1 拟任校长（园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资料来源：政

府部门核发）

12 拟聘教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

核发）

13 拟聘教职工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4 拟聘教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

核发）

15 拟聘财务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

门核发）

16 拟聘财务人员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7 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及组成人员名单（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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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教职工党员名单（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9 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及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

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20 消防验收合格证明（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1 验资报告（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22 主要教学设施设备及图书一览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3 主要玩教具设备和设施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4 幼儿园提供主要活动室与功能室设置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

申请人自备）

25 拟聘教职工健康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6 拟聘厨师资格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7 拟聘保安资格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8 拟聘保健医资格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9 筹设批准书（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0 行政机构负责人成员名单（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1 举办者（个人）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2 举办者（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申请

人自备）

33 举办者（单位）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4 举办者（单位）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校舍房

产证举办者（单位）法人登记证或营业执照（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35 资金资产情况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6 校舍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7 校舍房产证校舍房产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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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校舍平面图（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9 校园土地使用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40 食品经营许可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41 捐赠协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42 设立学校论证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43 举办者（单位）决策机构（权力机构）负责人及组成人员名单

（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44 举办者（单位）决策机构（权力机构）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45 举办者（单位）决策机构（权力机构）同意投资举办学校的决

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46 举办者（个人）银行存款证明（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47 有举办者（个人）签名的投资举办学校的决定（资料来源：申

请人自备）

48 合作办学协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49 核名手续（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50 拟聘财务人员会计证或专业技术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资料来

源：申请人自备）

51 拟聘财务人员会计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52 拟聘财务人员职称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4.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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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4.3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4.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024-29829962咨询。

5.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

教育的学校的筹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

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

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

或者备案手续。

5.1 需提供要件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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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筹设申请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 资金资产情况表（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3 验资报告（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4 校舍房产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5 校舍平面图（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6 核名手续（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7 举办者（个人）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8 举办者（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

部门核发）

9 举办者（单位）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0 举办单位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

政府部门核发）

11 举办单位法人登记证或营业执照（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2 土地使用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3 校舍房屋租赁合同（协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4 捐赠协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5 设立学校论证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6 举办者（单位）决策机构、权力机构负责人及组成人员名单（资

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7 举办者（单位）决策机构、权力机构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8 举办者（单位）决策机构、权力机构同意投资举办学校的决议

（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9 举办者（个人）银行存款证明（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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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举办者（个人）签名的投资举办学校的决定（资料来源：申

请人自备）

21 举办者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现有民办学校的相关证件（资料来

源：申请人自备）

22 合作办学协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5.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5.3 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5.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024-29829962咨询。

6.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

教育的学校的分立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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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

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

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

或者备案手续。

6.1 需提供要件

1 分立申请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 学校原理事会（董事会）决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 财务清算报告（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4 分立后学校（幼儿园）章程（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5 分立后各学校理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资料来源：申

请人自备）

6 分立后理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7 拟任校长（园长）、教职工、财务人员登记表（资料来源：申

请人自备）

8 拟任校长（园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

府部门核发）

9 拟任校长（园长）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0 拟任校长（园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资料来源：政

府部门核发）

11 拟聘教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



21

核发）

12 拟聘教职工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3 拟聘教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

核发）

14 拟聘财务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

门核发）

15 拟聘财务人员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6 拟聘财务人员会计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7 拟聘财务人员专业技术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资料来源：政府部

门核发）

18 资金资产情况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9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20 校舍房产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21 校舍房屋租赁合同或协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2 校舍平面图（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消防部门关于分立后各学校校舍的验收合格证明（资料来源：申请

人自备）

23 主要教学设施设备及图书一览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4 核名手续（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5 刊登分立公告的报纸样张（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6 办学许可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6.2 办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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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

服务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

http://zwfw.shenyang.gov.cn/

6.3 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6.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024-29829962咨询。

7.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

教育的学校的合并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

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

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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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

或者备案手续。

7.1 需提供要件

1 合并申请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 学校理事会（董事会）决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 财务清算报告（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4 合并后学校章程（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5 合并后学校理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资料来源：申请

人自备）

6 合并后理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7 拟任校长（园长）、教职工、财务人员登记表（资料来源：申

请人自备）

8 拟任校长（园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

府部门核发）

9 拟任校长（园长）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0 拟任校长（园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资料来源：政

府部门核发）

11 拟聘教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

核发）

12 拟聘教职工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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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拟聘教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

核发）

14 拟聘财务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

门核发）

15 拟聘财务人员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6 拟聘财务人员会计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7 拟聘财务人员专业技术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资料来源：政府部

门核发）

18 新举办者（个人）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9 新举办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

发）

20 新举办者（单位）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1 新举办者（单位）法人登记证或营业执照（资料来源：政府部

门核发）

22 新举办者（单位）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

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23 刊登合并公告的报纸样张（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4 办学许可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7.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 1088-3 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 1 楼 D 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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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办理时限：6 个工作日

7.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 024-29829962 咨询。

8.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

教育的学校举办者的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

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

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

或者备案手续。

8.1 需提供要件

1 举办者变更申请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 学校原理事会（董事会）决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6

3 财务清算报告（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4 举办者变更协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5 原举办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6 原举办单位法人登记证或营业执照（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7 原举办单位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

府部门核发）

8 新举办者（个人）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9 新举办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0 新举办者（单位）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1 新举办者（单位）法人登记证或营业执照（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

发）

12 新举办者（单位）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

源：政府部门核发）

13 举办者变更后学校章程（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4 变更后理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5 变更后理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

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6 拟任校长（园长）、教职工、财务人员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

自备）

17 拟任校长（园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

门核发）

18 拟任校长（园长）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9 拟任校长（园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资料来源：政府部

门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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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拟聘教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

21 拟聘教职工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22 拟聘教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

23 拟聘财务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

发）

24 拟聘财务人员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25 拟聘财务人员会计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6 拟聘财务人员专业技术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

发）

27 办学许可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8 合作办学协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8.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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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8.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

网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

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

题可拨打024-29829962咨询。

9.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

教育的学校名称的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

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

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

或者备案手续。

9.1 需提供要件

1 名称变更申请（申请人自备）

2 核名手续（申请人自备）

3 学校理事会（董事会）决议（申请人自备）

4 名称变更后学校章程（申请人自备）

5 办学许可证（申请人自备）

9.2 办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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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9.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9.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

网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

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

题可拨打024-29829962咨询。

10.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

化教育的学校类别的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

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

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

或者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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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所提供要件

1 类别变更申请（资料来源：自备人申请）

2 学校理事会（董事会）决议（资料来源：自备人申请）

3 类别变更后的学校章程（资料来源：自备人申请）

4 理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资料来源：自备人申请）

5 变更后理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6 拟任校长、教职工、财务人员登记表（资料来源：自备人申请）

7 拟任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

发）

8 拟任校长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9 拟任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

发）

10 拟聘教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

核发）

11 拟聘教职工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2 拟聘教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

核发）

13 拟聘财务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

门核发）

14 拟聘财务人员学历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5 拟聘财务人员会计证（资料来源：自备人申请）

16 拟聘财务人员专业技术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资料来源：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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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核发）

17 举办者（个人）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自备人申请）

18 举办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9 举办者（单位）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自备人申请）

20 举办单位法人登记证或营业执照（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21 举办单位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

政府部门核发）

22 办学许可证（资料来源：自备人申请）

10.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 http://zwfw.shenyang.gov.cn/

10.3 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10.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024-29829962咨询。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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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

化教育的学校层次的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

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

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

或者备案手续。

11.1 需提供要件

①延续行政许可有效期的申请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②学校理事会（董事会）决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③办学许可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1.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


33

11.3 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11.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

网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

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

题可拨打024-29829962咨询。

12.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

化教育的学校地址的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

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

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

或者备案手续。

12.1 需提供要件

1 地址变更申请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 学校理事会（董事会）决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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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校舍基本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4 主要活动室与功能室设置情况登记表(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5 新校舍房产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6 校园土地使用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7 校舍房屋租赁合同或协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8 校舍平面图(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9 消防验收合格证明（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0 食品经营许可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1 地址变更后学校章程(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2 办学许可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 1088-3 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 1 楼 D 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 http://zwfw.shenyang.gov.cn/

12.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2.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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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 024-29829962 咨询。

13.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

化教育的学校终止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

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

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

或者备案手续。

13.1 需提供要件

1 终止办学申请（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 学校理事会（董事会）决议（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 财务清算报告（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4 学校的章程（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5 刊登终止、通知债权人公告的报纸样张（资料来源：申请人自

备）

6 办学许可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3.2 办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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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 1088-3 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 1 楼 D 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 http://zwfw.shenyang.gov.cn/

13.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3.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 024-29829962 咨询。

14.校车使用许可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2012年4月5日国务院令617号）第十五条：

学校或者校车服务提供者申请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应当向县级或者设区

的市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和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十

四条规定条件的材料。

14.1 需提供要件

①校车许可审批表（学校领取，学校公章）

②校车接送学生实名制登记表（学校领取，学校公章）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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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校车运行方案（学校领取，学校公章，街道公章）

④行车证（公安交警部门核发）

⑤机动车注册登记证书（公安交警部门核发）

⑥车辆保险单（申请人自备）

⑦司机驾驶证（公安交警部门核发）

⑧驾驶员健康证（卫生部门核发）

⑨照管人员健康证（卫生部门核发）

⑩车主身份证（公安部门核发）

⑪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学校领取，学校公章）

⑫校车司机一寸照片一张（申请人自备）

14.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务

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14.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4.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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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024-29829962咨询。

15.学生资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15 年修正）第三十八条 国家、社

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

的资助。

15.1 需提供要件

7 义 务 教 育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生 活 补 助 汇 总 信 息

（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8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汇总信息（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9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汇总信息（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0 普通高中孤儿免住宿费汇总信息（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1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汇总信息（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2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免学费汇总信息（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5.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 1088-3 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 1 楼 D 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 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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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5.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 024-29829962 咨询。

16. 对各类优秀学生的奖励

【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 第六条通过评选三好

学生、优秀团员和少先队员、先进集体等活动，为未成年人树立可亲、

可信、可敬、可学的榜样，让他们从榜样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中受到

鼓舞、汲取力量。

16.1 需提供要件

按通知要求提供（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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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16.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6.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024-29829962咨询。

17. 对发展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十三条国家对发展教育事业做出突出

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十

条 对在义务教育实施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各级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 第三十三条教师在教育教学、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教学

改革、学校建设、社会服务、勤工俭学等方面成绩优异的，由所在学校

予以表彰、奖励。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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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需提供要件

①按通知要求提供（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7.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务

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17.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7.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

网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

话，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

题可拨打024-29829962咨询。

18.对学生申诉作出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

（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

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18.1 需提供要件

13 申诉书（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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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学生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5 学校处理决定（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6 学校处理决定（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8 其他诉求（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18.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 1088-3 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 1 楼 D 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 http://zwfw.shenyang.gov.cn/

18.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8.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 024-29829962 咨询。

19.对教师申诉作出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九条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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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

十日内，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本

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

理。

19.1 需提供要件

19 申诉书（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19.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 1088-3 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 1 楼 D 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 http://zwfw.shenyang.gov.cn/

19.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19.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 024-29829962 咨询。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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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民办学校年检

《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2007年2月教育部令第25号）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对民办高校实行

年检制度。年度检查工作于每年12月31日前完成。

20.1 需提供要件

①年度学校自查报告（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②财务审计报告（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③办学许可证副本（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0.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20.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20.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024-29829962咨询。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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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幼儿园年检

《辽宁省学前教育条例》（2017年1月10日通过） 第十五条 实行

幼儿园年检制度和动态监管。县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幼儿园年度检验工作

和动态监管，公示年检结果。幼儿园年度检验合格后，方可接受儿童入

园。年检不合格并且限期整改后，仍然达不到要求的，取消其办园资格。

21.1 需提供要件

1 年检报告书（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2 办学许可证副本（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3 法人登记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4 食堂卫生许可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5 办园场所租赁合同（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6 办园场所房产证（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核发）

7 教职员工资质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8 教职员工健康证（资料来源：申请人自备）

9 财务审计报告（资料来源：第三方出具）

21.2.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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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21.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024-29829962咨询。

22、教育办幼儿园入园报名

《幼儿园工作规程》（教育部令39号，原国家教委令25号）第八条

幼儿园每年秋季招生。平时如有缺额，可随时补招。 《辽宁省城镇居

住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辽教发〔2019〕101号）第十二条 配

套幼儿园应有限满足本小区业主适龄子女就近入园。

22.1 需提供要件

无

22.2 办理路径

①窗口办: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京南街1088-3号苏家屯区政务服

务中心1楼D社会事务专区教育局综合窗口

②网上办：沈阳政务服务网http://zwfw.shenyang.gov.cn/

http://zwfw.shen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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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22.4 温馨提示：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建议您优先选择“网

上办”方式。确需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

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如有问题可

拨打024-29829962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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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禁办事项清单

禁办事项 禁办情形

一、举办校外培训机

构

中小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

二、打包上市 禁止民办园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

市

三、上市融资， 严

禁资本化运作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

市融资， 严禁资本化运作

四、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

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兼并收购、

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

学校、 实施学前教育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五、教育对外交流项

目

禁止开展违反中国法律， 损害国家主权、

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教育对外交流项目

六、购买营利性幼儿

园资产

禁止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 营

利性幼儿园， 禁止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

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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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缺办理事项清单

序号 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

1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

学历教育、学前教育、

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

文化教育的学校的筹

设（僵尸事项）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

资报告
第三方出具

3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

学历教育、学前教育、

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

文化教育的学校的合

并（僵尸事项）

刊登合并公告的报纸样

张
申请人自备

办学许可证 申请人自备

6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

学历教育、学前教育、

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

文化教育的学校类别

的变更（僵尸事项）

办学许可证 第三方出具

7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

学历教育、学前教育、

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

文化教育的学校的分

立（僵尸事项）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
第三方出具

刊登分立公告的

报纸样张
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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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

学历教育、学前教育、

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

文化教育的学校的正

式设立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

资报告
第三方出具

11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

学历教育、学前教育、

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

文化教育的学校层次

的变更（僵尸事项）

办学许可证 申请人自备

14

文艺、体育等专业训

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

施义务教育审批

（僵尸事项）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

资报告
第三方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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